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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ERB 服務中心」- 中心使用者守則 

 

1 中心會籍 

1.1   中心會籍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  

1.2   中心會籍只適用於「 ERB 服務中心」。  

1.3   會員證須印有會員之相片方為有效，中心會協助拍攝會員證的照片。  

1.4   會員應妥善保存會員證，若有遺失，必須盡快向中心報失，以便職員馬上註

銷證件及辦理補領新證手續。凡以該遺失證件所借出的資料，會員須負上所

有歸還的責任。  

1.5   補領新證，每張須繳付港幣 $25 元。  

1.6   會員如需申請退會手續，須以書面形式向中心提出申請，並繳回會員證。  

1.7   如會員於會籍有效期內，其學歷程度有所提升，請通知中心以作更新資料。  
 

2 進入中心範圍  

2.1   本中心的服務及設施 (部分供公眾人士可使用的設施除外 )只供會員使用。會

員凡進入中心會員專用範圍，必須到接待處出示有效會員證。  

2.2   會員證不可轉讓他人使用。如未能核實有關人士身份，中心有權禁止違例者

進入中心範圍。  

2.3   為免妨礙他人，請勿攜帶手推車或大型行李進入中心。  

2.4   本中心乃公眾地方，使用者請保持儀容及衣履整潔。  

2.5   請勿攜帶動物、小孩、具揮發性氣味物質或危險品進入本中心。  
 

3 個人財物  

3.1   請小心保管個人財物，切勿將個人用品放在檯椅或地上，以免妨礙他人及阻

塞通道。如有任何財物遺失及損壞，本中心概不負責。  

3.2   中心不會為會員保管任何物品。在中心發現有無人看管之物品均一律當失物

處理。如失物於一個月內無人認領，中心會按情況作適當處理，一切損失，

概不負責。  
 

4 使用中心設施  

4.1   中心使用者須遵守「 ERB 服務中心」 -  中心使用者守則及使用各項設施之詳

細守則。如有使用者被發現不適當地使用設施及違反中心守則，妨礙他人使

用中心設施或影響中心正常運作，中心職員有權可要求使用者立刻離開中

心。  

4.2   會員在使用各項設施前須先到中心接待處登記及領取使用證。  

4.3   使用者須遵守版權法例。未經版權持有人許可，擅自複製電腦軟件或視聽資

料均屬違法。違例者須負上所有有關的法律責任。   

4.4   請勿擅自開關中心內的電掣和使用室內的電源。  

4.5   中心職員有權因應各種需要，對中心的開放時間、設施的運作及管理，作出

特別安排，無需另行通知。有關使用各項設施之詳細守則，請參閱各設施之

使用守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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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使用者行為  

5.1   中心使用者必須遵守秩序，不得影響中心的運作、職員及其他使用者。本中

心禁止一切滋擾性行為，包括睡覺、吸煙、進食 (可自攜清水飲用 )、打擾他

人、粗言穢語、賭博、大聲談話、損壞中心物件、奔跑、及使用手提電話等。

中心可要求破壞中心秩序的使用者立即離開本中心。  

5.2   如遇見其他使用者有違規行為，請立即通知中心職員，使用者切勿自行處理。 

5.3   會員若累積 2 次書面警告，或其違規行為嚴重影響中心運作或危害他人安

全，中心可考慮凍結該會員之會員資格一個月至三個月。  

5.4   中心內的所有資料及設施乃本中心之財物，任何人士如未經許可而帶走或蓄

意損毀中心財物，中心將交予警方處理。會員如被證實蓄意損毀或盜竊中心

財物，其會員資格可能會被取消，中心將保留追討有關賠償之權利。  

5.5   中心使用者必須遵守香港法例，如涉及任何違法行為，中心可報警處理。會

員如被證實於中心內進行違法行為，其會員資格可能會被取消。 

5.6   中心使用者必須符合申請資格有關學歷的要求，如有失實虛報或不符合資格

者，可被取消會員資格。僱員再培訓局亦有權將個案交予政府執法部門追查

是否有欺騙成分，而考慮提出刑事檢控。  

 

6 違規及凍結 /取消會員資格  

6.1  中心保留凍結 /終止違規會員資格的權利，並限制其重新申請的權利及期限。 

6.2  中心將保留修訂中心守則之權利，請留意中心之通告。  

 

7 緊急事故安排  

7.1  火警鐘響起時，所有使用者須立即由指定的緊急出口離開中心。  

 

僱員再培訓局  

2025 年 9 月


